
铜川市医疗保障局 类 别： A

签发人：张宏生

铜医保函〔2021〕26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第 148 号提案的复函

罗红涛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提高精神患者医疗保障促进社会和谐健康稳

定的建议》（第 148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精神患者医保政策报销方式不合理”、“医疗机

构发展受限”的问题以及“总费用按报销比例核算，减轻患者就

医经济压力”的建议

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与我们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

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有关重点改革任务的思路总体

一致，都是要保障群众获得优质医药服务，减轻患者就医经济压

力。但不同的是，国家要求要进一步推广慢性精神疾病等长期住

院按床日付费，持续深化支付方式改革。之前新农合按项目付费

的政策已不符合国家新的医保支付政策要求，现在实施以总额控

制为基础、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

符合目前我市医保基金高风险运行的实际，我们通过支付方式改

革增强医保对医药服务领域的激励约束作用，提高医疗机构的服

务水平，提升基金的使用效率。下一步我们也将对按床日付费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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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方式和支付标准进行再研究，按照基金运行情况和我市精神

类疾病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，适时调整支付标准。

我市精神类疾病患者在指定的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住院免收

门槛费，每天个人仅负担 10 元。考虑到精神病患者个体存在差

异，长期住院治疗多少会伴有其他症状，我们采取精神类疾病治

疗按床日付费进行结算，将患者可能伴有的及长期服药产生的其

他症状治疗费用包含在内，住院天数在 60 天以内的由统筹基金

按 125 元/天支付；住院天数在 60 天以上的由统筹基金按 115 元

/天支付；年度内统筹基金支付额度限定为 35000 元。实行精神

类疾病按床日付费一方面是按照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

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的要求，结合我市医保基金使用实际情

况，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推广慢性精神疾病等长期住院

按床日付费；另一方面是运用总额控制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

担，控制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，抑制不合理增长的医疗费用。

二、关于“医疗报销项目局限”的问题以及“增加报销项目，

提高医疗水平”的建议

医保诊疗项目目录按照国家统一部署，各地区不得自行制定

或调整，逐步实现全国医保目录的统一。我市严格执行陕西省基

本医保诊疗项目目录，根据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的调整和

临床医学诊疗技术的发展，以及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适

时调整。采用排除法进行管理，明确了基本医疗保险不予支付费

用的诊疗项目和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部分费用的诊疗项目，如：气

功疗法、音乐疗法、心理疗法、保健性的营养疗法、磁疗、按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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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电按摩等辅助性治疗项目费用不属于医保基本医保诊疗项目

范畴，《陕西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》所列的诊疗项目中除此之外

的诊疗项目均纳入医保报销。

我市医保康复项目的管理严格按照《关于新增部分医疗康复

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支付范围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23

号）、《关于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通知》

（卫农卫发〔2010〕80 号）文件要求，将 29 项康复项目纳入基

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，并执行限定支付范围。对精神类疾病患者

并未进行康复治疗项目限制。

针对您提出的适应精神疾病患者的新的治疗措施，我们已积

极向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反映并建议将临床价值高、经济性评价优

良的药品、诊疗项目、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待省局将这

些新治疗措施纳入诊疗项目后，我市将会及时调整相应诊疗项目

目录，保障群众享受到新的诊疗技术。

三、“精神患者慢性病鉴定政策不合理”的问题以及“合理

慢病鉴定途径及诊断，确保医保资金科学使用”的建议

我市完成了门诊慢性病和特殊病政策整合，将 31 种疾病和

3 种地方病纳入门诊慢性特殊病管理范围，其中精神类疾病的病

种为精神分裂症、癫痫、抑郁症。门诊慢性特殊病中的精神疾病

病种定义较广，对要经常使用精神类药物治疗的患者符合条件的

均可申请，参保人经铜川矿务局精神卫生康复中心鉴定通过后，

次月起享受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。

您提出的将精神分裂症、双相情感障碍、分裂情感性精神障



- 4 -

碍、偏执性精神障碍、癫痫所致精神障碍、精神发育迟滞纳入慢

性病管理范畴的建议对我们工作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，下一步我

们将您建议的这六大重疾考虑纳入门诊慢性特殊病管理范围。针

对您提出的将精神病的慢性病鉴定放在各专科机构的建议，考虑

精神病有其特殊性，目前我市仅有一家医疗机构符合鉴定条件，

下一步我市将开展针对慢性病管理改革的调研，并借鉴学习其他

城市做法，拟组建慢性病管理中心，成立专家组，通过网上盲选

鉴定，进一步方便慢性病群众享受医保待遇。同时，基本医保继

续坚持公平普惠，对公共卫生项目不予支付的精神疾病患者医疗

费用，按规定支付门诊治疗和住院费用。

您的提案调研深入、贴近实际，对我们的工作具有较强的参

考价值。考虑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基本医疗保险筹资、医

疗救助基金筹集情况及我市医保基金高风险运行实际，我们将不

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，让群众能够享受到较高的医保待遇，切实

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担。

感谢您对医疗保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。

（联系人：谢云亮 电话：2851686）

铜川市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5 月 10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
